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[bookmark: _GoBack]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
沪市监标技〔2022〕552号

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　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　
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　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下达2022年度第二批长三角区域
统一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

各项目提出单位、技术归口单位及承担单位：
根据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26号），经专家组论证评估，现下达2022年度第二批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（见附件）。本计划共计12项，均为推荐性标准制定项目，完成期限为两年。
各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《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及三省一市地方标准制修订的程序规定，按计划完成标准的制定任务，并将各阶段工作计划及进展情况及时报送项目牵头省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联 系 人：上海市市场监管局　刘宙君
联系电话：021-64220000转2526分机
联 系 人：江苏省市场监管局　方玲
联系电话：025-83300097
联 系 人：浙江省市场监管局　郑勤
联系电话：0571-89761453
联 系 人：安徽省市场监管局　石汉成
联系电话：0551-63356884

附件：2022年度第二批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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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12月23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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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2年度第二批长三角区域统一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
（共计12项）

	序
号
	标准名称
	项目
类型
	标准
性质
	提出单位
	技术归口单位
	主要起草单位
	项目牵头
省（市）

	1
	长三角数据共享平台数据接入规范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中心、安徽省大数据中心、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、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、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
	上海市

	2
	数据资源目录编制指南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中心、安徽省大数据中心、浪潮云信息技术股份公司、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、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、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	上海市

	3
	电子证照共享应用规范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中心、安徽省大数据中心、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中心、云赛智联股份有限公司、上海市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、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
	上海市

	4
	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机构建设与服务规范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、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	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、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	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江苏省公共卫生研究院）、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、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	上海市

	5
	延伸期降水过程预测结果评分方法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气象局、江苏省气象局、浙江省气象局、安徽省气象局
	上海市气象局、江苏省气象局、浙江省气象局、安徽省气象局
	上海市气候中心、江苏省气候中心、浙江省气候中心、安徽省气候中心
	上海市

	6
	绿色产品和服务认证规范
	制定
	推荐
	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	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	上海市检验检测认证协会、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江苏有限公司、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、合肥通用机械产品认证有限公司
	上海市

	7
	公共数据分类分级指南
	制定
	推荐
	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中心、安徽省大数据中心
	江苏省

	8
	雷电防护装置检测部位及检测点确认技术规范
	制定
	推荐
	江苏省气象局、上海市气象局、浙江省气象局、安徽省气象局
	江苏省气象局、上海市气象局、浙江省气象局、安徽省气象局
	江苏省防雷减灾协会、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、浙江省防雷协会、安徽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
	江苏省

	9
	劳动争议联合调解和协同仲裁服务规范
	制定
	推荐
	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	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	嘉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上海市青浦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苏州市吴江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滁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	浙江省

	10
	地质灾害风险调查与评价规范
	制定
	推荐
	浙江省自然资源厅、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江苏省自然资源厅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
	浙江省自然资源厅、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江苏省自然资源厅、安徽省自然资源厅
	浙江省地质院、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、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、安徽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
	浙江省

	11
	“一网通办”法人库数据共享技术指南
	制定
	推荐
	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、上海市数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、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、安徽省数据资源管理局
	浙江省大数据发展中心、上海市大数据中心、江苏省大数据管理中心、安徽省大数据中心
	浙江省

	12
	长江岸线森林资源质量评价规范
	制定
	推荐
	安徽省林业局、上海市林业局、江苏省林业局、浙江省林业局
	安徽省林业局、上海市林业局、江苏省林业局、浙江省林业局
	安徽省林业调查规划院（安徽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）、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院、上海市林业总站、浙江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、安徽农业大学、安徽大学
	安徽省


注：主要起草单位中，在本省（市）排首位的，负责将标准制定各阶段（立项申请、征求意见、送审、报批）信息按要求（部分省市需通过指定受理系统报送）及时报送本省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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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。
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2年12月30日印发  


